
1 

 

 共青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

 

桂职院团〔2021〕10 号 

★ 
 

关于召开共青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第八次代表大会的

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团委： 
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

层组织选举规则》等规定，结合我校共青团工作实际，经学校党

委和自治区高校团工委批准，定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召开共青团

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第八次代表大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地点 

（一）时间 

2021 年 7 月 2 日（星期五）12:30－18:30 。 

（二）地点 

博文楼报告厅。 

二、大会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听取《共青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第七届委员会工作报

告》； 

（二）选举产生共青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第八届委员会。 

三、大会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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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大会代表 

1. 正式代表。本次团代会正式代表名额为 120 人，约占团员

总数的 1.03 %。按照代表产生办法和代表名额分配安排产生。 

2. 列席代表。列席代表为不属正式代表，具体名单由大会筹

备工作领导小组确定。 

四、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

（一）按照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主义

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团代会的代表应是有选

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共青团员（含保留团籍的共产党员），而且应是

团员中的优秀分子。一般应具有以下条件： 

1. 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，自觉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。

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有为

广大团员青年服务的本领和议事能力。 

2. 积极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努力完成团组

织交给的任务，在学习、劳动、工作及其他社会活动中起模范作

用。 

3. 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团的纪律，执行团的决议。遵

守社会公德，集体荣誉感和组织纪律观念强。在校期间未受过处

分。 

4. 团员意识强烈，表率作用明显，有较强的群众观念和宗旨

意识，积极参加团组织的各项活动，自觉为基层团组织建设做贡

献，受到团员的拥护和信任。 

5. 坚持原则，能以对团的事业负责的精神，如实反映团组织



3 

 

和团员青年的意见，正确行使团员的权利。 

（二）以各二级学院团委为选举单位，代表名额原则上依照

各学院团员人数比例分配。由各学院团委按照代表名额，组织团

员在反复酝酿、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，提出出席本次团代会的

代表候选人名单，并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公示后，提

交团员大会或团的代表会议进行选举。共青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

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

格进行审查。各基层团组织推选代表候选人要兼顾男女比例、少

数民族代表和先进模范代表等。 

五、委员会组成及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

共青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第八届委员会设委员 21 名；设校

团委书记 1 名，专职副书记 1 名。 

委员候选人由共青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第七届委员会广泛

征求所属团组织和团员的意见，提出委员候选人预备名单，报校

党委和共青团广西区委同意后，提交大会主席团，经大会主席团

初步确认，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，大会主席团根据酝酿讨论情

况确定候选人名单，提交代表大会进行选举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第八次团员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我校团员青年政治生活中的

一件大事，是我校共青团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在学校全面总结

“十三五”、科学规划“十四五”、 推进双高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的

一次大会，肩负着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。请各二级学

院团委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有关筹备工作，并把筹备工作的过程

作为进一步加强团员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发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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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，团结带领全校团员青年，为学校改革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

和青春力量。  

 

 

共青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

2021 年 6 月 30 日 


